
 

 

 

合教秘〔2017〕73 号 

 

关于 2017 年度“未来之星”阳光体育大会 

合肥分会场中小学足球比赛暨合肥市青少年校园 

足球比赛奖项设置及奖励办法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，各参赛学校： 

根据《关于举办 2017 年度“未来之星”阳光体育大会合肥

分会场中小学足球比赛暨合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的通知》

（合教〔2017〕12 号）精神，为表彰在本次比赛中表现突出的

单位和个人，经研究，现将本次比赛有关奖项设置及奖励办法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奖项设置、评选条件及评选办法 

（一）团体奖 

1、各组别前八名参赛队伍 

2、参赛队不足 8支队伍的取前四名 

3、按最终比赛成绩评定 

（二）优秀运动员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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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

2、比赛中尊重裁判、尊重对手、讲文明、有礼貌 

3、比赛中技术、战术表现较为突出 

4、必须是所在学校在籍在校就读的参赛队员 

5、由各参赛学校负责推荐，每代表队限报 2 名，经比赛组

委会审核后产生。 

（三）优秀教练员奖 

1、原则上须是所在学校在职教师，外聘教练需执教满一年

（以协议为准） 

2、认真对待每场联赛，不迟到、不无故弃权 

3、注重学生全面发展，所带参赛队全体队员讲文明、有礼

貌，守纪律 

4、由各赛区比赛监督、裁判监督共同推荐产生 

（四）优秀裁判员奖 

1、认真遵守《裁判员守则》，遵守各赛点规定 

3、不徇私舞弊，坚决反对和抵制不正之风 

4、不迟到、不早退，坚守岗位 

5、由各赛区比赛监督、裁判监督共同评选产生 

（五）优秀赛区奖 

1、赛区领导重视，组织机构健全。能够做到竞赛组织规范，

成绩及相关资料汇总及时、准确，场地器材达标，赛后比赛资料

齐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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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做好各参赛代表队安全、后勤保障工作 

3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，提倡社会公德，注重赛事宣传。 

4、由市教育局、市体育局、各赛区比赛监督、裁判监督共

同评选产生 

（六）精神文明代表队奖 

1、遵守各项制度和赛场纪律，按时到场，认真比赛，尊重

裁判、服从裁决、不徇私舞弊，不弄虚作假。 

2、尊重对手，文明比赛，赛出风格、赛出水平。 

3、赛场上下讲文明，讲礼貌，讲卫生，爱护公物，顾全大

局，服从管理，无安全事故发生、无违纪违规现象。 

4、重视宣传，积极上交稿件。 

5、由各赛区比赛监督、裁判监督共同评选。 

（七）最佳射手奖 

1、各组别进球最多的球员。 

2、由各赛区裁判监督统计上报 

（八）最佳守门员奖 

1、各组别表现优异、突出的参赛队守门员。 

2、由各赛区比赛监督、裁判监督共同评选。 

二、奖励办法 

（一）小学组前 3名队伍，颁发奖杯；前 4名队伍，每队奖

励 8000 元，前 8名队伍，颁发证书 

（二）初中组前 3名队伍，颁发奖杯；前 4名队伍，每队奖




